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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学位办〔2020〕3 号 

 

关于做好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
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学士学位授予高校： 

 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

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做好高等学历继续

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有关工作，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

主权，现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  1. 按照 “谁授学位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学位授予单位自本

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自行确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

士学位外国语考试考核方式及成绩认定办法。 

2. 各学士学位授予高校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学士学位授权与

授予管理办法》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

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制定本单位授予高等学历

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并于 2020 年 9

月 30 日前报省学位办备案。各单位制定的文件须通过校园网、微



信群、QQ 群等多种形式告知学生。 

3. 为确保政策平稳过渡，今年下半年我省最后组织一次湖南

省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国语考试，具体考试及报

名要求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另行通知。对于已参加全省成人高等

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语统一考试取得的成绩，在规定

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。 

4. 自 2021 年起，我省不再组织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

士学位外国语考试。《关于将湖南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

平考试移交至省教育考试院及2016年4月考试报名相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湘学位办〔2016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5. 省学位办将根据相关要求，建立完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

士学位授予质量监测机制，定期对授权高校和授权专业进行监督

检查，对考试组织不力、把关不严、学位授予工作管理混乱的单

位，将采取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责令限期整改等措施予以纠正；对

问题严重、不能保证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质量的单

位，将暂停或撤销其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权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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